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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22证券简称：理工环科 公告编号：2018-058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2月1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并于2018年3月6日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公司于2018年3月24日披露了《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

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3月24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18年3月26日首次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回购股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3月27日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8-024）。

公司于2018年4月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披露了

《关于回购股份的进展暨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达1%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7）。

公司于2018年5月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披露了

《关于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54）。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股份的补充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等相关规定，现将

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18年5月16日，公司累计回购7,960,700股，占公司总股本2.00%，最高成交价为16.43元/

股，最低成交价为13.93元/股，支付的总金额122,306,333.09元（含交易费用）。

特此公告。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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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和变更议案，也未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5,、8、12需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8年4月25日以公告形式

向全体股东发出《关于召开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并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具体内容如下：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届次：2017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5月17日（星期四）下午13:00�时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5月17日

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

年5月16日15:00至2018年5月17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投票：股东出席现场股东大会或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参加表决，股东委托的代

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 网络投票：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

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上述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2票的以第一次有效

投票结果为准。

6、现场会议地点：宁波市北仑保税南区曹娥江路22号公司会议室

7、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方洁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6人，代表股份215,752,901股，占公

司总股份398,034,348股的54.2046%；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9人，代表股份182,084,302股，占公司总股份398,034,

348股的45.7459%；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17人，代表股份33,668,599股，占公司总股份398,034,348股的8.4587%；

2、 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中小股东 （除公司董监高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

东）20人，代表股份36,481,688股，占公司总股份398,034,348股的9.1655� %。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3人， 代表股份2,813,089股， 占公司总股份398,034,348股的

0.7067%；

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7人， 代表股份33,668,599股， 占公司总股份398,034,348股的

8.4587%；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5,639,1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73％；

反对5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8％；

弃权6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9％。

本项议案以普通决议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5,639,1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73％；

反对5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8％；

弃权6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9％。

本项议案以普通决议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5,639,1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73％；

反对5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8％；

弃权6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9％。

本项议案以普通决议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5,639,1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73％；

反对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

弃权111,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18％。

本项议案以普通决议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79,

117,907.00元，母公司净利润为36,534,586.25元，提取10%法定盈余公积金3,653,458.63元后，当年

可供分配的利润为32,881,127.62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465,422,455.36元，减去2016年度已分配

利润119,410,304.40元，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378,893,278.58元。

公司拟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送现金红利3元

（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关于分配方案披露日与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股本差异的情况说明：

1、分配方案披露日总股本为398,034,348股。

2、公司履行交易对方重大资产重组承诺，回购注销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2017年度未

达成业绩承诺相应补偿股份1,372,143股，该部分股份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

3、根据《公司法》及相关规定，公司通过回购专户持有的股份3,985,300股，不享有参与利润分配

的权利。

4、分配方案披露日后至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通过回购专户进行回购的股份不享

有参与利润分配的权利。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5,690,6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11％；

反对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

弃权6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36,419,3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92％；

反对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5％；

弃权6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653％。

本项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审计机构。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3,249,8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399％；

反对2,442,7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1322％；

弃权6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33,978,6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1390％；

反对2,442,7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6957％；

弃权6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653％。

本项议案以普通决议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增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增补陈超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自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为止。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3,249,8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399％；

反对2,503,0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1601％；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33,978,6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1390％；

反对2,503,0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610％；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项议案以普通决议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同意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5,639,1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73％；

反对5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8％；

弃权6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9％。

本项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同意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5,639,1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73％；

反对5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8％；

弃权6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9％。

本项议案以普通决议获得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同意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5,639,1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73％；

反对5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8％；

弃权6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9％。

本项议案以普通决议获得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同意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5,639,1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73％；

反对5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8％；

弃权6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9％。

本项议案以普通决议获得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2017年度未达成业绩承诺暨相应补偿股份

回购注销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总价1.00元人民币回购注销北京尚洋东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2017年度未达

成业绩承诺相应补偿股份1,372,143股，回购注销股份具体清单如下：

姓名

股份对价数

量（股）

现金对价金

额（元）

取得的交易总

对价（元）

2017年应补偿

金额（元）

2017年应补偿

股份数量（股）

成都尚青科技有限公司 10,790,963 57,577,500 191,925,000 7,285,978 585,219

浙江银泰睿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316,385 23,031,000 76,770,000 2,914,391 234,088

熊晖 3,582,600 19,115,730 63,719,100 2,418,945 194,293

北京银汉兴业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2,859,036 15,255,000 50,850,000 1,930,400 155,052

沈春梅 1,158,086 6,179,220 20,597,400 781,932 62,806

江苏齐正电力技术有限公司（原江苏凯

地电力技术有限公司）

1,113,253 5,940,000 19,800,000 751,660 60,374

北京薪火科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59,036 4,050,000 13,500,000 512,496 41,164

北京中润发投资有限公司 506,024 2,700,000 9,000,000 341,664 27,443

孟勇 215,819 1,151,550 3,838,500 145,719 11,704

合计 25,301,202

135,000,

000

450,000,000 17,083,184 1,372,143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398,034,348股减至396,662,205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5,690,6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11％；

反对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

弃权6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36,419,3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92％；

反对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5％；

弃权6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653％。

本项议案以特别决议获得通过。

13、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湖南碧蓝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原股东签署〈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

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湖南碧蓝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原股东签署《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5,639,1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73％；

反对5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8％；

弃权6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36,367,88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881％；

反对5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66％；

弃权6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653％。

本项议案以普通决议获得通过。

14、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回购注销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为保证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股份补偿相关事项顺利完成，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补偿措施相对应的股份回购注销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2、支付对价；

3、签署、修改相关交易文件、协议及补充文件（如有）；

4、办理相关股份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回购注销事宜；

5、股本变更登记及信息披露事宜；

6、办理与本次股本变更相应的注册资本变更、章程修订的工商登记和备案手续；

7、办理与本次业绩承诺补偿回购股份相关的法律诉讼事宜；

8、办理与本次业绩承诺补偿有关的其他事宜。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5,690,6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11％；

反对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

弃权6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9％。

本项议案以普通决议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吕卿律师、缪诗艺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宁波理工环境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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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76,200股，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的0.0117%，涉及11名激励

对象，回购价格分别为3.188元/股和6.235元/股。

2、截止2018年5月16日，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回

购注销手续。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月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以3.188元/股

的价格回购注销7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不符合解锁条件的首期授予第三个解锁期的限制性股票合共

17.064万股； 同意以6.235元/股的价格回购注销4位离职的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预留部分限

制性股票合共10.556万股。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

完成上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手续。 现就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1、2014年10月2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山大洋电机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

了独立意见， 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随后公司将本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

案）及相关资料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并就上述事项与证监会进行了

沟通。

2、2014年11月28日， 公司获悉证监会已对公司报送的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确认无异

议并进行了备案。

3、2014年12月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山大洋电机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

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的有关

规定，公司董事会提请召开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

4、2014年12月26日，公司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山大洋电机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授权

公司董事会办理后续相关事宜，律师等中介机构出具了相应报告。

5、2015年1月1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权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对象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因部分激励对象已离职，不再满足成为激励对象的条件，对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数量进行调整，公司本次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由145人

调整为141人， 本次授予权益总数由2,331.2万份调整为2,304.6万份， 其中首次授予权益总数由2,

101.2万份调整为2,074.6万份，授予日为2015年1月14日；其中预留部分不作变动，即预留股票期权为

115万份，预留限制性股票为115万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

6、2015年3月9日，公司完成了首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登记工作。 共计向140

名激励对象授予1031.7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7.23元/股；向141名激励对象授予1,041.9万份股票

期权，行权价格14.45元/股。 公司总股本由851,094,350股增加至861,411,350股。

7、2016年1月1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权益数量及行权/回购价格的议案》。本次调整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激励对象为140人，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2,076.69万份，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6.9725元/份，经

四舍五入后行权价格调整为6.973元/份；限制性股票数量调整为2,061.69万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调整为3.3625元/股，经四舍五入后回购价格调整为3.363元/份。预留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230万份、限

制性股票数量调整为230万股。

同时，公司本次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确定公司预留部分的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2016年1月13日，同意向38名激励对象授予230

万份预留股票期权和230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 公司监事会对预留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名

单进行了核查，公司独立董事、律师对该事项发表了意见。

8、2016年5月12日，公司完成预留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手续，共计向35名激励对象

授予211.27万份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6.41元/股，预留限制性股票的上市日期为2016年5月16

日；向37名激励对象授予227.80万份预留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12.45元/份。

9、2016年8月1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回购价格的议案》。 本次调整后，首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6.973元

/份调整为6.878元/份，预留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12.45元/份调整为12.355元/份，首次限制性股票的

回购价格由3.363元/股调整为3.268元/股， 预留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6.41元/股调整为6.315元/

股。

10、2016年9月1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议案》，同意在股权期权行权条件及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中

增加下述条款：“若公司发生再融资或并购重组行为， 则当年度及下一年度的公司业绩考核以扣除再

融资及并购重组产生的新增净资产及该等净资产对应产生的净利润为核算依据” 。 公司独立董事、

律师、独立财务顾问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1、2017年1月2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二个行权/解锁期符合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一个行权解锁期符合条件的议案》和《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

制性股票的议案》。

12、2017年2月14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议案》。同意在股权期权行权条件及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中增加下述条款：“若公司发生再融资或并购重组行为， 则当年度及下一年度的公司业绩考核以扣除

再融资及并购重组产生的新增净资产及该等净资产对应产生的净利润为核算依据” 。

13、2017年6月2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行权价格及回购价格的议案》。 本次调整后，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

6.878元/份调整为6.798元/份，预留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由12.355元/份调整为12.275元/份，首次限制

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3.268元/股调整为3.188元/股， 预留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6.315元/股调整为

6.235元/股。

14、2018年1月2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票期权与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行权解锁期符合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二个行权解锁期符合条件的议案》和《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行权/解锁期及预留部分第二

个行权/解锁期已符合行权/解锁条件，同意办理相关行权/解锁手续；同时决定注销到期未行权及不符

合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共计208.16万份，回购注销不符合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共计27.62万股。

15、2018年2月8日， 上述到期未行权及不符合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208.16万份已完成注销手续；

公司于2018年2月27日完成首次授予第三个行权期及预留部分第二个行权期自主行权的登记申报工

作，自2018年3月2日起可以行权；公司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锁时间为2018�年3月14日；预

留部分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时间为2018年5月16日。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1、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7位激励对象因2016年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D，根据公司《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这7位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锁期的

解锁比例为80%，不符合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7.064万股将由公司予以回购注销。 公司股权激

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的4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根据《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其已获授尚

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10.556万股由公司予以回购注销。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2月6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2、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76,200股，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的0.0117%，回购价格分别

为3.188元/股和6.235元/股，公司已向上述11位激励对象支付回购价款共计人民币1,202,166.92元。

3、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8年5月7日出具了XYZH/2018SZA20240号

《验资报告》，对公司截止2018年5月4日减少注册资本及股本的情况进行了审验，认为：

公司原股本为人民币2,370,707,124元。 根据公司2018年1月26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通过的《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以3.188元/股的价格回购

注销7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不符合解锁条件的首期授予第三个解锁期的限制性股票合共17.064万股；

同意以6.235元/股的价格回购注销4位离职的激励对象所持有的尚未解锁的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合共

10.556万股。公司申请减少注册资本276,200元，其中减少社会公众股276,200元。本次变更后，公司股

本变更为人民币2,370,430,924元。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上述回购注销事宜已于2018年5月16日

完成。

三、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回购前后公司股权结构的预计变动情况表如下：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增加（股） 减少（股）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1,005,216,

353

42.40 276,200

1,004,940,

153

42.39

高管锁定股 729,083,944 30.75 729,083,944 30.76

首发后限售股 199,045,449 8.40 199,045,449 8.40

股权激励限售股 5,176,960 0.22 276,200 4,900,760 0.21

首发前限售股 71,910,000 3.03 71,910,000 3.03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365,490,

771

57.60

1,365,490,

771

57.61

三、股份总数

2,370,707,

124

100 276,200

2,370,430,

924

100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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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股份减持计

划的预披露公告

股东鲁三平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鲁三平先生计划减持公司

股份的通知， 鲁三平先生拟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80,000,000股， 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3.38%。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介绍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股东鲁三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8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37%，系公

司控股股东鲁楚平先生的一致行动人。控股股东鲁楚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鲁三平先生的具体持股情

况如下：

股东名称 在公司任职情况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其中：无限售流通股数量（股）

鲁楚平 董事长 754,953,032 31.85% 188,738,258

鲁三平 无 80,000,000 3.37% 80,000,000

二、股份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股东：鲁三平

2、减持目的：个人资金安排

3、股份来源：鲁三平先生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包括其持有公司股份期间公

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而相应增加的股份）。

4、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

5、减持数量：鲁三平先生拟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80,000,000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3.38%（如减持期间公司发生转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拟减持股份数量将做相

应调整）。

6、减持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将于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六个

月内进行，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

将于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之后的六个月内进行，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

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根据法律法规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7、拟减持的价格区间：视市场价格确定。

三、减持股东所做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1、2008年6月4日，鲁三平先生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该项承诺已履行完毕。

2、2011年7月22日，鲁三平先生承诺其所持有公司股票和在公司2011年公开增发中优先获配股票

在本次增发股份上市日起六个月内不得卖出，否则所取得的收益归公司所有。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该项承诺已履行完毕。

四、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具有不确定性，鲁三平先生将根据自身情况、市场情况和公司股价情况等因

素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

2、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董事会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东后续减持公司股份的相 关情况，督

促其严格遵守《证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

重大影响。 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鲁三平先生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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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5月17日（星期四）下午 13:3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8年 5月17日上午 9:

30-11:30，下午 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 2018�年 5月 16日15:

00，结束时间为 2018年5月17日 15:00。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林志雄先生主持会议。

5、现场会议地点：

厦门市海沧区山边洪东路18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人，代表有表

决权股份356,604,700股，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股份总数的89.1289%。

2、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56,

472,800股，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股份总数的89.0959%。

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股东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31,9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330%。

4、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以下股东之外的公司其他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

及其关联方；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情况。

参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32,7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033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指

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逐项审议并通

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356,477,7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644%；反对：127,00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356%；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700股，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2954%； 反对：127,000股， 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046%；弃权：0股，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审议通过《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356,477,7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644%；反对：127,00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356%；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700股，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2954%； 反对：127,000股， 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046%；弃权：0股，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审议通过《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356,477,7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644%；反对：127,00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356%；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700股，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2954%； 反对：127,000股， 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046%；弃权：0股，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4、审议通过《2017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56,477,7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644%；反对：127,00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356%；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700股，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2954%； 反对：127,000股， 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046%；弃权：0股，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5、审议通过《2017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356,477,7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644%；反对：127,00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356%；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700股，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2954%； 反对：127,000股， 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046%；弃权：0股，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56,477,7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644%；反对：127,00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356%；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700股，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2954%； 反对：127,000股， 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046%；弃权：0股，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7、审议通过《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18�年度薪酬考核办法》。

表决情况：同意：356,477,7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644%；反对：127,00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356%；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700股，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2954%； 反对：127,000股， 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046%；弃权：0股，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8、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56,477,7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644%；反对：127,00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356%；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700股，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2954%； 反对：127,000股， 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046%；弃权：0股，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9、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356,477,7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644%；反对：127,00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356%；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700股，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2954%； 反对：127,000股， 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046%；弃权：0股，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0、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继续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56,477,7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644%；反对：127,00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356%；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700股，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2954%； 反对：127,000股， 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046%；弃权：0股，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56,477,70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644%；反对：127,000

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0356%；弃权：0股，占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700股，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2954%； 反对：127,000股， 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046%；弃权：0股，占参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三、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委派李攀峰律师、孙梦婷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大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大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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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岳阳市诚瑞投资有限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8年5月16日收到本公司5%

以上股东岳阳市诚瑞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瑞投资” ）的通知，获悉诚瑞投资将其

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股份数

（股）

质押开始日

期

解除质押日

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比例

岳阳市诚瑞投资

有限公司

否 440,000

2017 年 6 月

13日

2018 年 5 月

16日

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5.13%

2018年5月16日， 诚瑞投资将其质押给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本公司股份440,

000股解除质押，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

手续。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2018年5月16日，诚瑞投资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数量为8,584,420股，占本公司股

份总数的5.05%；本次解除质押后，诚瑞投资持有本公司的股份仍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数

量为8,029,990股，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数的93.54%，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4.72%。

三、备查文件

1、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2、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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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8年5月17日，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公司控股股东煌上煌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煌上煌集团” ）通知,获悉其质押给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

君安证券” )的20,250,000股份已于2018年5月16日提前赎回，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解除日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

押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煌上煌集团 是 20,250,000

2018年1月4

日

2018年5月16

日

国泰君安证

券

7.85% 融资

合 计 — 20,250,000 — — — 7.85% —

2、股东所持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 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257,952,000股，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51.59%，本次解除质押后仍处于质押状态的无限售流通股累计数为61,00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

数的23.65%，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2.20%。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八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051

证券简称：中工国际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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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控股子公司

北京沃特尔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债转股实施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8年2月2日，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中工国际” ）第六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北京沃特尔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实施债转股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北京沃特尔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北京沃特尔公司” ）实施债转股，北京沃特尔公司向中工国际发行53,158,291股新

增股份， 中工国际以截至2017年11月30日对北京沃特尔公司的全部债权本息合计62,

003,830.43元进行认购。 债转股实施后，北京沃特尔公司总股数为119,083,266股，中工

国际持有84,444,052股，持股比例增加至70.9118%。 有关内容详见2018年2月3日公司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

2018－010号公告。

近日，北京沃特尔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手续，取得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

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相关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0648625820

名称：北京沃特尔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华贸中心8号楼101B室

法定代表人：吕乐乐

注册资本：11,908.3266万元

经营范围：专业承包；水处理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水污染治理；

海水污染治理；环境监测；销售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仪器仪表、金属材料、计算

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机器和办公设备的清洗；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特此公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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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丽鹏股份 公告编号：

2018-32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鹏股份” 或“公司” ）于2018年3月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2017年年度报告》。 在“第二节 公司简

介和主要财务指标” 之“八、分季度主要财务指标” 中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填报有误，更正后的

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在指定媒体上同时予以更新。 现将内容更正如下：

公告原文：

第二节 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

八、分季度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76,743,912.65 518,174,371.35 491,661,092.02 571,238,112.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58,862.27 60,197,601.35 48,844,112.38 -20,642,813.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71,549.98 54,234,073.72 48,288,568.81 -16,940,126.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9,131,630.62 -332,722,685.89 -219,238,568.07 -524,567,952.68

更正为：

第二节 公司简介和主要财务指标

八、分季度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76,743,912.65 518,174,371.35 491,661,092.02 571,238,112.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58,862.27 60,197,601.35 48,844,112.38 -20,642,813.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371,549.98 54,234,073.72 48,288,568.81 -16,940,126.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9,131,630.62 -163,591,055.27 -219,238,568.07 27,393,301.28

除上述更正的内容，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其他内容不变。 本次更正后不会对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业绩

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因上述更正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公司今后将加强定期报告编制过

程中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

特此公告。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5月18日


